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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第 四 章 節目及廣告管理

第 27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製播之節目

及廣告內容應尊重多元文化、維護人性尊嚴及善盡社會責任。

製播新聞及評論，應注意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

或廣告內容，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

二、妨害兒童或少年身心健康。

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四、製播新聞違反事實查證原則，致損害公共利益。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涉有前項第

四款情事者，應由該事業建置之自律規範機制調查後作成調查報告，提送

主管機關審議。

第 28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就其播

送之電視節目予以分級。

為保護兒童身心健康及視聽權益，主管機關得對以兒童為主要收視對象之

頻道或節目所播送之廣告內容、時間予以限制。

第一項之節目級別、限制觀賞之年齡，第二項之廣告內容、時間限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主管機關得指定節目或廣告，於指定之時段或以鎖碼方式播送。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將鎖碼方

式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第 30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節目

應能明顯辨認，並與其所插播之廣告區隔。但本法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

第 31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有下列

各款行為：

一、播送有擬參選人參加，且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之節目或廣告。

二、播送由政府出資、製作或贊助以擬參選人為題材之節目或廣告。

三、播送受政府委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

四、播送受政府委託，而未揭露政府出資、製作、贊助或補助訊息之節目

    。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不得於新聞

報導及兒童節目為置入性行銷。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節目類型中為置入性行銷時，不得刻意影響節目內容編輯、直接鼓

勵購買物品、服務或誇大產品效果，並應依規定於節目播送前、後明顯揭

露置入者訊息。

第 32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接受贊助時

，應於該節目播送前、後揭露贊助者訊息。在不影響收視者權益下，得於

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節目畫面中，出現贊助者訊息。

第 33 條



依第三十一條第三項及前條規定為置入性行銷及揭露贊助者之時間，不計

入廣告時間。

得為置入性行銷之節目類型、新聞報導、兒童、運動賽事及藝文活動節目

之認定、節目與其所插播廣告之明顯辨認與區隔、置入性行銷置入者與贊

助者揭露訊息之方式、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使用插播式字幕：

一、天然災害、緊急事故訊息之播送。

二、公共服務資訊之播送。

三、頻道或節目異動之通知。

四、與該播送節目相關，且非屬廣告性質之內容。

五、依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 35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依法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廣告內容時，應

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證明文件，始得播送。

前項規定，於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在國內流通之

產品或服務廣告，準用之。

第 36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廣告

時間不得超過每一節目播送總時間六分之一。

單則廣告時間超過三分鐘或廣告以節目型態播送者，應於播送畫面上標示

廣告二字。

運動賽事或藝文活動之轉播，應選擇適當時間插播廣告，不得任意中斷節

目進行。

節目起迄時間認定、廣告播送方式及每一時段之數量分配之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 37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設立購物頻

道者，不受第三十四條及前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購物頻道插播式字幕之具體使用基準、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及經營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之境外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不得播送未依第六條或第六十四條準用第六條第一項

規定許可之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之節目或廣告。

第 39 條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於節目或廣告播送後二十日內向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索取該節目、廣告及其他

相關資料。

第 40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播送之節目評論涉及他人或機關、團體，致損害其權益

時，被評論者，如要求給予相當答辯之機會，不得拒絕。

第 41 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得將本國自製節目播送至國外，以利文化交流，並應遵

守國際衛星廣播電視公約及慣例。


